
新亞書院學生宿舍宿生遴選標準及細則

本地本科學生適用 

(二O二三年三月修訂) 

前言 

 

 

新亞書院學生宿舍設置之目的在於為新亞同學提供完善之研習及居住環境，同學藉團體生
活，學習與人相處及獨立自律，使身心達致均衡發展，實踐書院之教育目標。 

 

（甲）宿生遴選原則 
 

1. 特別名額、住所區域、住所類型及人均面積、和課外活動四項為遴選宿生基本原
則。 

2. 上述四項之細則分別訂定為附表（一）、（二）、（三）、及（四）。 
 

詳列如後 :     

附表(一) 特別名額    

附表(二) 住所區域 最高 45 分 

附表(三) 住所類型及人均面積 最高 35 分 
附表(四) 課外活動 最高 20 分 

 
3.(i) 凡於該學年違反宿舍規則者，其下學年入宿申請由學生宿舍委員會按情況扣

除 1-20 分。 

(ii) 凡於該學年違章收留訪客者，按下述方法處理: 
第一次： 扣 3 至 8 分
第二次: 再扣 20 分 

第三次: 取消下學年申請宿舍資格 

 
（乙）宿位分配 

 

1. 四年一宿 
凡在新亞書院就讀本科課程，而未嘗在本院學生宿舍住宿（暑期宿舍不計在內）
之畢業班學生，可申請「四年一宿」。本院以電腦抽籤排序，男女名額各一百 
名，優先考慮申請一學年宿位之申請人。（醫學院醫科生及中醫學院本科生可自  
第二學年起申請，教育學院及護理系本科生可自第三學年起申請）。 

 

2. 一年級本地新生宿位配額以下列公式計算： 

 

A x 
C 

x 1.3 
B 

 

A –  宿位總數(不包括預留予非本地本科生及交換生的宿位) 

B – 新亞書院本地學生總人數 

C – 一年級(本地生)總人數 

3. 扣除一年級新生宿位配額後，其餘宿位分配予舊本地生、非本地本科生及交換
生。 



【附表一】 
 

《新亞書院學生宿舍宿生遴選細則》 

特別名額評定表 

 

 

甲. 下列類別獲優先分配宿位一學年： 

１. 家庭在本港各離島或本港以外地區者(東涌除外)； 

２. 孤兒或孑然一身而無至親照顧者； 

３. 身體殘障而行動不便或因其他理由經校醫極力推薦者； 

４. (i) 本院學生會會長、副會長（二名）及學生會代表會主席； 

(ii) 本院學生任中大學生報總編輯或副總編輯； 

(iii) 本院學生任中大校園電台台長或副台長； 

(iv) 本院宿生會成員。 

 

乙. 下列類別獲優先分配宿位： 

１. 宿舍保留 12 個宿位，供本院學生會提名幹事/學生會代表會副主

席入住， 住宿期限原則上至其接任人上任止。 

２. 宿舍保留 5 個宿位，供中大學生事務處提名配予本院學生任中大

學生報編輯、中大校園電台幹事入住，住宿期限原則上至其接任

人上任止。 

３.   每座宿舍保留不超過 12 個宿位，予有需要人士入住，由院長提名 2 

人、輔導長提名 10 人，提名名額經與宿舍主任協商產生，供學生宿 

                  舍委員會考慮。 

4.   每位宿舍主任可推薦不超過其宿舍百份之十宿位，供學生宿舍委員

會考慮，配予符合基本宿分要求而又在宿舍群體生活方面有優良

表現或貢獻的宿生。 

 

 

        



【附表二】 

《新亞書院學生宿舍宿生遴選細則》 
住所區域 

( 採用谷歌地圖提供的車程時間為計算地區分的主要工具及使用方法) 

 
實際運作 

1. 終點制定 

選取終點為「大學站 馬料水」 

 

2. 路線選擇 

須採用公共交通工具，日期定在學年九月四日，以確保最新的交通網絡更新會計算

在內。如在此日子之後短期內因有新屋苑落成或交通路線更新，會作出相應調整。

同學最早的堂課時間為 8:30, 因此選擇到達時間是早上 8:15。 

 

3. 車程時間與地區分數兌換 

車程時間 地區分數 車程時間 地區分數 

90 分鐘或以上 43 50 - 51 分鐘 23 

88 - 89 分鐘 42 48 - 49 分鐘 22 

86 - 87 分鐘 41 46 - 47 分鐘 21 

84 - 85 分鐘 40 44 - 45 分鐘 20 

82 - 83 分鐘 39 42 - 43 分鐘 19 

80 - 81 分鐘 38 40 - 41 分鐘 18 

78 - 79 分鐘 37 38 - 39 分鐘 17 

76 - 77 分鐘 36 36 - 37 分鐘 16 

74 - 75 分鐘 35 34 - 35 分鐘 15 

72 - 73 分鐘 34 32 - 33 分鐘 14 

70 - 71 分鐘 33 30 - 31 分鐘 13 

68 - 69 分鐘 32 28 - 29 分鐘 12 

66 - 67 分鐘 31 26 - 27 分鐘 11 

64 - 65 分鐘 30 24 - 25 分鐘 10 

62 - 63 分鐘 29 22 - 23 分鐘 9 

60 - 61 分鐘 28 20 - 21 分鐘 8 

58 - 59 分鐘 27 18 - 19 分鐘 7 

56 - 57 分鐘 26 16 - 17 分鐘 6 

54 - 55 分鐘 25 14 - 15 分鐘 5 

52 - 53 分鐘 24 12 - 13 分鐘 4 



【附表二】 
 

4. 如旅程需使用不同交通工具，可獲加分如下： 
 

轉車使用不同交通工具 所得宿分 

一次 1 分 

多於一次 2 分 

 
5. 同學必須於遞交網上申請時上載谷歌地圖提供的路線資料完整截圖，包括起點及終點地

址、日期、到達時間、最佳路線（以單車、的士作為建議路線除外），以方便核對。否

則以書院所檢視的地區分為準。 

 

6.    谷歌地圖未能顯示居民巴士這一更快捷的交通選擇。為免對其他同學造成不公，學生宿 

舍委員會根據以往資料庫所列之居民巴士的車程時間微調分數。具體計算方法及該類居

苑的地區分數，可見後頁之補充資料於宿舍遴選準則與宿舍申請表格。 

 

 

7.    如有同學認為谷歌地圖計算的地區分數未能夠反映其實際的車程時間，可於入宿申請表 

      格內提交修正內容及相關證明，學生宿舍委員會會再重新審視該地區的分數。如提交的 

      理據充分且合理，所屬地區的分數會作出適當調整。 

  



【附表二–補充資料】 

 

設有居民巴士服務之屋苑的地區分數及計算方法 

 

一. 有關屋苑的車程時間為： 

居民巴士的行車時間 

(來源:巴士網頁) 

+ 使用其他交通工具從居民巴士目

的地到大學站的行車時間 

(測量工具:谷歌地圖) 

=總行車時間 

 

二. 有關屋苑的地區分計算方法為： 

總行車時間所換算的分數 + 轉乘次數所得宿分 (一次1分，多於一次2分) =總分 

 

三. 有關屋苑的地區分數總表： 

 屋苑名稱 宿分 

1 畢架山花園 12 

2 愉景灣 38 

3 帝景峰 12 

4 陽明山莊 22 

5 嘉翠園 20 

6 加州花園 16 

7 錦繡花園 16 

8 馬灣 25 

9 馬鞍山村 14 

10 銅鑼灣村 6 

 

計算方法： 

1. 畢架山花園 

 出發地點 目的地 行車時間 (分鐘) 宿分 

居民巴士 畢架山花園 又一城 7  

其他交通工具 又一城 大學站 20  

總行車時間及所得宿分   27 11 

轉乘次數所得宿分    1 

總分    12 

 

2. 愉景灣 

 出發地點 目的地 行車時間 (分鐘) 宿分 

居民巴士 愉景灣 欣澳站 25  

其他交通工具 欣澳站 大學站 54  

總行車時間及所得宿分   79 37 

轉乘次數所得宿分    1 

總分    38 

 

 

 



3. 帝景峰 

 出發地點 目的地 行車時間 (分鐘) 宿分 

居民巴士 帝景峰 又一城 7  

其他交通工具 又一城 大學站 20  

總行車時間及所得宿分   27 11 

轉乘次數所得宿分    1 

總分    12 

 

4. 陽明山莊 

 出發地點 目的地 行車時間 (分鐘) 宿分 

居民巴士 陽明山莊 灣仔站 12  

其他交通工具 灣仔站 大學站 35  

總行車時間及所得宿分   47 21 

轉乘次數所得宿分    1 

總分    22 

 

5. 嘉翠園 

 出發地點 目的地 行車時間 (分鐘) 宿分 

居民巴士 嘉翠園 葵興站 4  

其他交通工具 葵興站 大學站 39  

總行車時間及所得宿分   43 19 

轉乘次數所得宿分    1 

總分    20 

 

6. 加州花園 

 出發地點 目的地 行車時間 (分鐘) 宿分 

居民巴士 加州花園 上水站 20  

其他交通工具 上水站 大學站 15  

總行車時間及所得宿分   35 15 

轉乘次數所得宿分    1 

總分    16 

 

7. 錦繡花園 

 出發地點 目的地 行車時間 (分鐘) 宿分 

居民巴士 錦繡花園 上水站 20  

其他交通工具 上水站 大學站 15  

總行車時間及所得宿分   35 15 

轉乘次數所得宿分    1 

總分    16 

 

 

 

 

 

 



8. 馬灣 

 出發地點 目的地 行車時間 (分鐘) 宿分 

居民巴士 馬灣 葵芳站 15  

其他交通工具 葵芳站 大學站 38  

總行車時間及所得宿分   53 24 

轉乘次數所得宿分    1 

總分    25 

 

9. 馬鞍山村 

 出發地點 目的地 行車時間 (分鐘) 宿分 

居民巴士 馬鞍山村 馬鞍山站 15  

其他交通工具 馬鞍山站 大學站 16  

總行車時間及所得宿分   31 13 

轉乘次數所得宿分    1 

總分    14 

 

10. 銅鑼灣村 

 出發地點 目的地 行車時間 (分鐘) 宿分 

居民巴士 銅鑼灣村 沙田站 10  

其他交通工具 沙田站 大學站 5  

總行車時間及所得宿分   15 5 

轉乘次數所得宿分    1 

總分    6 

 

 



【附表三】 

〈新亞書院學生宿舍宿生遴選細則〉 

住所類型及人均面積評分表 
 

甲. 住所類型 （最高 10 分） 
 

隨著社會發展，大部分地區環境亦較多年前有所改善，部分房屋類型如舊式徙置大廈等
已漸漸消失。房屋類型及所得宿分如下： 

 

 

住所類型 

 

所得宿分 
 

五十年以上的私人或公營房屋(沒有翻新) 

 

7 分 
 

四十年以上至五十年的私人或公營房屋(沒有翻新) 

 

5 分 
 

三十年以上至四十年的私人或公營房屋(沒有翻新) 

 

3 分 
 

住四層(四字樓)或以上，沒有電梯 

 

另加 3 
 

特殊類型（需提供實質證據），由審查小組建議加分幅度(0-10) 

 

0-10 分 

 

 

乙. 人均面積 （最高 25 分） 

以人均面積少於 150 平方呎方始可獲宿分。非整數面積以四捨五入方式換算為整 
數，例如: 130.4 平方呎歸納為 130 平方呎; 130.5 平方呎歸納為 131 平方呎, 如
此類推。人均面積及所得宿分如下： 

 

人均面積 所得宿分 

150 平方呎以上 0 

131-150 平方呎 1 

111-130 平方呎 3 

91-110 平方呎 5 

71-90 平方呎 8 

51-70 平方呎 12 

31-50 平方呎 20 

30 平方呎或以下 25 



【附表三】 
 

丙. 實用面積及經常居住人數申報 

為簡化程序，居於公營房屋者需提供住戶證明，居於非公營房屋(包括居屋)無需提供宣誓

證明，但需提交差餉、申請者及居住單位戶主之簽名聲明作實，以證申報資料正確無訛。 

 
簽名聲明範本 

本人 xxx 為新亞學生，學號 xxxxxx，經常居住地址為：xxxxxxxxx。現簽署確

認所提供的住址實用面積及經常居住人數皆為事實，並清楚明白不誠實行為可

能會引致紀律處分。 

申請者簽名 

 

本人 xxx，與申請學生的關係為 xxx，並為上述地址房主/租住人。現簽署確認

申請學生上述所陳皆為事實，並清楚明白不誠實行為對學生發展會有所損害。 

居住單位戶主簽名 



【附表四】 

〈新亞書院學生宿舍宿生遴選細則〉 

課外活動評分 

課外活動分兩部份評分，合共最高２0分。 
 

（甲）一般課外活動 
 

限申報兩項，在該組織內之任期必須跨越二O二三年九月。獲計算分數之職位／計劃名單

如下： 
 

職位／計劃 書院 中大 

學生會幹事 20 18 

校園電台幹事 ------- 15 

學生報編輯委員會委員 ------- 15 

中大院務會全時間學生成員 ------- 10 

司法委員會成員 ------- 8 

教務會學生成員 ------- 10 

系／屬會主席 15 12 

學生會臨政 15 ------- 

系／屬會臨政主席及副主席 4 3 

院／系／屬會幹事 12 10 

走讀生舍堂幹事會幹事 12 ------- 

走讀生舍堂臨政主席、副主席及全體幹事 4 ------- 

學生會代表會代表 12 ------- 

院隊／校隊代表 12 10 

走讀生舍堂監議會代表 6 ------- 

系／屬會代表會代表 6 5 

 
(乙) 書院活動 

 

活動 
主

席 

傑出部員 
部員 

輔

員 一年級 

（上限 8 人） 

二年級或以上 

（上限 12 人） 

迎新營 9 / 8 (上限 20 人) 5(上限 10 人) 3 

校慶 8 7 6 4(上限 25 人)  

新亞夜 8 7 6 3(上限 25 人)  

新亞歌唱比賽 8 7 6 3(上限 20 人)  

畢業班代表會 6 5 (上限 10 人) 3 (上限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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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大型活動籌委會宿分名單確認程序： 

1. 籌委會主席及部主相討擬定宿分名單 

2. 呈交幹事會擬定宿分名單 

3. 幹事會以廣發電郵公佈擬定宿分名單，並在幹事會臉書專頁上載名單 

4. 一星期接受公開投訴 

5. 幹事會處理上訴，並通過宿分名單 

6. 呈交代表會通過宿分名單 
 

體育活動 
 

 
 

活動 

分數 

主席 籌委 參加者 

院長盃 5 3 

(上限 11 名) 

1 (1 項) 

2 (2 項或以上) 

陸運會 3 2 

(上限 11 名) 

1 (1 項) 

2 (2 項或以上) 

水運會 3 2 

(上限 11 名) 

1 (1 項) 

2 (2 項或以上) 

健步跑 ---- ---- 2 

大步行 (80 分) ---- ---- 2 

 
書院其他學生事務 

 

職位 分數 

學生會幹事會助理幹事 2 – 4 

(由幹事會提交-上限16名) 

書院委員會學生代表 2 

 
非中大學生會或新亞學生會註冊團體，如欲提交團體過往成績或場刋予輔導處考慮加 

分，需每年遞交申請一次，輔導處按個別團體活動性質及表現，核實申請，再交還予審

查小組酌情考慮加分。 
 

(丙) 為鼓勵本地生與非本地本科生(交換生不包括在內)相互交流，增加彼此瞭解，協助非本地

本科生融入本港生活，本地生如申請在新亞書院宿舍與非本地本科新生為房友，可於入住

學年翌年加五分(例：2022/23 學年與非本地本科生為房友，2023/24 學年申請宿舍時始獲

加五分)。若參加交換計劃而只能與非本地本科生為房友一學期者，則加三分。若申請人

多於非本地本科新生數目，書院將以抽籤決定編派。有關申請人於入宿後，若未有合理原

因，不可調換房友。 



新亞書院 

內地生及國際生宿舍遴選標準 

（2023/03） 

 

從 2016/2017 學年入學的非本地生，大學將實施 N－1 住宿政策。書院宿舍委員會已成立了一個工作小

組，包括一個學生小組，負責商討 N－1 推行後，書院住宿政策修改事宜。工作小組成員與書院學生組

織進行過多次討論，亦於曾廣泛諮詢同學意見後，完成草案呈交學生宿舍委員會，並於其三月一日的會

議上通過議案。 

（一）宿位分配 

1. 根據N-1 政策，三年制以上的非本地生，從第四年開始，需要參加宿舍遴選制度，根據宿分多

少決定能否分得宿位。 

2. 非本地生將分為兩組，具體包括通過高考而獲錄取的內地生和國際學生。香港身份證持有者 並

且是通過 Non-JUPAS 獲錄取的學生將被視為本地學生。 

3. 每一組學生中會有 50% 的學生獲得宿位，書院宿舍委員會考慮到書院可以提供的宿位數量，

最終決定採用 50% 的比率。 

4. 非本地生在前三學年中，交換學年同樣被視為保宿學年。除非學生可以提供證明交換大學未能
提供宿位，那麼在宿舍遴選時，該學生會獲得 20 分/年的額外加分，細節參閱附表2。 

（二）申請程式 

1. 非本地學生于前三年提交宿舍申請時，需要包括各項課外活動記錄，所有記錄將用於非保宿學

年的宿位遴選。 

2. 非本地生需在第三學年 10 月中旬非保宿學年的宿位申請，決定宿位的宿分計算準則如下： 

AP＝TP／SP 

AP： 平均分 

TP： 所有學年獲得的總分 

SP： 學年數（學年數不包括因交換和實習等因素導致延畢的學年） 

3. 評選結果將於十二月在書院網站公佈，申請失敗的同學可以在公佈結果後兩個星期內，以書 面

形式向書院輔導處申訴。 

（三）遴選標準 

特別名額評定表（附表 1）和課外活動評分表（附表 2）。 

（四）重要注意事項 

所有非本地生在提交網上宿位申請時，需包括課外活動的時間以及細節，過期提交將不予考慮。 

(於外出交換的同學請注意：交換一學年不需提交申請，而交換一學期則必需提交申請) 
  



【附表一】 
 

〈新亞書院學生宿舍宿生遴選細則〉

特別名額評定表 

 
 

甲. 下列類別獲優先分配宿位一學年： 

１. 身體殘障而行動不便或因其他理由經校醫極力推薦者； 

 
２. (i) 本院學生會會長、副會長（二名）及學生會代表會主席； 

(ii) 院學生任中大學生報總編輯或副總編輯； 

(iii) 本院學生任中大校園電台台長或副台長； 

(iv) 本院宿生會成員。 

 

乙. 下列類別獲優先分配宿位： 

１. 宿舍保留 12 個宿位，供本院學生會提名幹事/學生會代表會副主席入

住， 住宿期限原則上至其接任人上任止。 

２. 宿舍保留 5 個宿位，供中大學生事務處提名配予本院學生任中大學生報

編輯、中大校園電台幹事入住，住宿期限原則上至其接任人上任止。 

３. 每座宿舍保留不超過 12 個宿位，予有需要人士入住，由院長提名 2 

人、輔導長提名 10 人，提名名額經與宿舍主任協商產生，供學生宿舍委

員會考慮。每座宿舍保留不超過 13 個宿位，供各宿生會成員入住，住宿期

限原則上至其接任人上任止。 

4. 每位宿舍主任可推薦不超過其宿舍百份之十宿位，供學生宿舍委員會考

慮，配予符合基本宿分要求而又在宿舍群體生活方面有優良表現或貢獻

的宿生。 



新亞書院 【附表二】 
內地生及國際生宿舍選擇準則 

（2／2017） 
 

A. 課外活動 
 

項目 團體／活動 職位 分數 

 

1 
特指非本地生在前三學年中某一學年，未使用保宿名額。 
具體例子，如學生在交換期間，交換學校未能提供校內或校外的
住宿，則該學生在宿位遴選時將獲得額外的 20 分加分。 

  

20 

2 新亞學生會/中大學生會/校園電台/中大學生報/內地本科生聯合 
會/國際生會 

幹事 9 

3 新亞/中大系屬會 幹事 6 

4 宿生會 幹事 6 

5 校隊 成員 6 

6 新亞/中大學生會代表會 幹事 5 

7 教務委員 – 學生代表 代表 5 

8 院隊 成員 4 

9 內地本科生聯合會/國際生會迎新營 籌委 4 

10 新亞夜/新亞歌唱比賽/書院迎新營/院慶 籌委 4 

11 內地本科生聯合會/國際生會迎新營 部員 3 

12 新亞夜/新亞歌唱比賽/書院迎新營/院慶 部員 3 

13 內地本科生聯合會/國際生會迎新營 附屬委員會委員 2 

 

14 
大學組織的持續三個月或以上的相關項目 

*專案參與人數會有確定的上限 

* 項目貢獻時間也會成為獲得宿分的重要決定因素 

 

認證成員 
 

2 

15 「大」「步」行 積分 120 分或以上 1 

16 書院健步跑/陸運會/水運會 參加者 1 

 

1. 為了鼓勵非本地生多參與大學和書院組織的各項活動，書院宿舍委員會將課外活動作為宿位遴選的據定因素。 
2. 鑒於非本地生的宿分遴選制度是從 2016/2017 學年開始實行，所以 2016/2017 學年入學的學生的宿分，將於第

二學年開始計算。 

B. 宿生收留非本宿舍同性房客留宿扣分計算方法： 
 

 扣分 

1. 相同學年第一次觸犯宿規（扣分將被保留至最後一年的宿位遴選） 3-8 

2. 相同學年第二次觸犯宿規（扣分將被保留至最後一年的宿位遴選） 20 

3. 相同學年第三次觸犯宿規（扣分將被保留至最後一年的宿位遴選） -- 

學生收留異性留宿屬於嚴重違反宿規行為，將交於宿舍紀律委員會和大學紀律委員會處理。 


